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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南京邮电大学委员会组织部  

党组发〔2021〕5 号 

★ 

 

党组发〔2018〕1 号 

 

关于印发《南京邮电大学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

考核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南京邮电大学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考核实施细则（修订）》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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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邮电大学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 

考核实施细则（修订） 

 

根据《2020 年度江苏省地方普通高校综合考核实施办法》

《南京邮电大学校属部门、单位目标任务考核暂行办法》，修

订本细则。 

被考核单位为全校 27 个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现将考核指标项、指标说明和计分方法等说明如下。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6 分） 

指标说明：突出党组织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导

向，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计分方法： 

规范落实民主生活会（1 分），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

（1 分），“三会一课”（1 分）（会议记录情况，支委会会议每月

不少于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学期不少于 2 次、党课每学期不少

于 2 次），党日活动（1 分），谈心谈话等制度（1 分），按照要求

开展相关活动。(5 分） 

二级党组织书记、院长每学期在一定范围内上 1 次以上党课

或思想政治课。（1 分） 

二、加强政治能力和干部队伍建设（4 分） 

指标说明：领导人员要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

切实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

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在大是大

非面前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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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实行“五突出五强化”选人用人机制，充分发挥鼓励激励、

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正向激励作用。注重在疫情防

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严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强化部门干部教

育培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计分方法： 

常态化开展政治学习，积极参加培训，将政治能力培养作为

教育培训的重点内容（1 分）；强化优秀青年干部政治历练，采

取有效措施提升干部政治能力（1 分）。（2 分） 

严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2 分） 

三、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提质增效（5 分） 

指标说明：认真落实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以教育部高校

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省委基层党建“五聚焦五落实”

三年行动计划和高校党支部建设“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为抓

手，对照二级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责任清单，抓基层打基础，提

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推进二级党组织、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深入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加强党支

部书记工作室、党员教育实境课堂建设。加大基层党建工作保障

力度。 

计分方法： 

培育创建基层党建“标杆院系”“样板支部”“特色党支部”

“优质党支部”等（每项 1 分，最高 2 分）。（2 分） 

标准党支部达 100%（1 分）；加强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党员

教育实境课堂建设，发挥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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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3 分） 

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6 分） 

指标说明：扎实推进教师党员先锋工程、大学生党员素质工

程。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发展党员质量关，做好学生、

优秀青年教师、高知识群体发展党员工作，落实大学生党员发展

“三投票三公示一答辩”制度。组织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加强党

员日常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师生党员在教学科研管理、学习生活

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计分方法： 

扎实推进教师党员先锋工程、大学生党员素质工程，师生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发挥。（1 分）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果。（1 分） 

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规定，基层党组织书记和班子成员参

加集中培训和集体学习时间不少于 56 学时、参加集中培训 1 次

及以上。（1 分） 

做好学生、优秀青年教师、高知识群体发展党员工作。党员

发展、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党费收缴及管理、不合格党员处置等

工作规范情况（每发现一起不规范扣 0.5 分）。（3 分） 

五、履行党建工作责任（6 分） 

指标说明：党委全面履行职责，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

的理念，对照党委书记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清单，党委书记履行第

一责任人职责，其他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坚持党建工作

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落实党建创新重点项目，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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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党建书记项目，推动党建工作创新创优。 

计分方法： 

党委（支部）书记履行党建工作责任述职评议制度、党委班

子成员履行“一岗双责”等情况，推进党建工作责任落实情况。

（2 分） 

推进二级党组织“书记项目”、党支部“书记项目”，促进党

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2 分） 

严格执行党委会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贯彻落实

“三重一大”决策制度。（2 分） 

六、做好统战工作（6 分） 

指标说明：加强党对统战工作领导，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

于高校统战工作部署要求，落实党委履行统战工作主体责任，积

极做好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及所联系的港澳台侨人士工

作，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注重加强党外知识分子队伍建设。 

计分方法： 

坚持统战工作“四纳入”。（2 分）。 

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欧

美同学会组织建设，做好党外知识分子、港澳台侨、出国和归国

留学人员、网络人士等统战工作，建立健全民族宗教工作机制。

（4 分） 

七、创新创优典型示范（3 分） 

计分方法：党建、统战工作创新创优，典型案例被新闻媒体

报道（2 分）；党建、统战研究课题和论文发表情况（1 分）。（3

分） 

八、组织、统战工作特色鲜明、成效明显（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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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分方法：组织、统战工作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标杆

院系”“样板党支部”“两优一先”等）或国家领导人批示得 4 分，

获得省（部）级表彰、奖励（“特色党支部”“两优一先”、党建

创新奖等）或省部级领导批示得 2 分。 

考核加分项，得分原则：1、同一类别项目得一次分、就高，

不同类别累计不超过 10 分；2、同一项目多家单位申报，各单位

按贡献得分，总和等于该项目分值。 

九、其他 

（一）各单位按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得分。不需考核的项目不

计分，各单位最终得分按实际需要考核项目得分值折算成标准分

计算。 

（二）党建工作出现失误，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得参评“较

好”及以上等次。 

  

 

 

 

 

 

 

 

  

 南京邮电大学党委组织部 2021 年 3 月 15 日印发 


